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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新宙邦”）全资子公司

三明市海斯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斯福”）近日与福建省明溪县国土

资源局签署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35042120170506B001）。

海斯福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人民币 769.20万元的价格取得宗地编号为 2017-50-01地

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宗地总面积为 128,187 平方米。 

上述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购买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分级授权管

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签署本合同属于海斯福董事长权限范围，不需要提交公司董

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受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让方：明溪县国土资源局 

2、宗地编号：2017-50-01 

3、土地位置：福建省明溪县瀚仙镇大焦村 

4、宗地用途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

5、宗地总面积：128,187 平方米 

6、出让年限：50 年，自出让方按合同约定条件向海斯福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

7、出让价格：769.20 万元人民币 



8、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 

三、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受让的土地拟用于建设高端氟精细化学品项目，拟建设的项目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和当地的产业发展规划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满足全球高端氟精细化学品快速

增长的市场需求，实现海斯福氟精细化学品业务纵深式延伸发展目标，助力海斯福

抢占高端氟精细化学品市场先机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

 




